
《國定古蹟》行政院建築巡禮

行政院主體建築在日據時

期昭和十二年（1937）興建，民

國八十七年（1998）七月三十日

經內政部指定公告為古蹟。指定

古蹟的理由：(1) 日據時期為臺

北市役所，臺灣光復後，先後供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臺灣省政

府、行政院等機關使用，甚具歷

史意義。(2) 為日據後期臺灣現

代主義建築風格重要作品之一。

臺北市役所由來

日據初期，臺北直屬臺灣總督府管轄，

1920 年升格為市，臺北才有市役所（即市政

府），也才有市尹（沿用中國古代市長的稱

謂），首任市尹是武藤針五郎。市役所先利用

樺山尋常小學的部分校舍辦公，因規模逐漸擴

大，後來才在 1937 年正式建造廳舍，興築今日

的行政院中央大樓。

選址緣起

清代臺北市街初以艋舺最繁榮，淡水

開港後逐漸往大稻埕地區發展。清光緒元年

（1875），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設臺北府，光緒

八年，臺灣道劉璈召募工匠建造城池，臺北府

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剖面透視圖（李乾朗繪）

臺北市役所暫用樺山尋常小學校時
期。（臺北市發展史《二》1982）

民國六十二年時的行政院外觀，前棟建築為日據時
期樺山尋常小學校教室，早期曾做為前新聞局辦
公室。

從西南角望行政院大樓，對稱式的佈局，線條簡潔
而流暢，是典型的現代主義風格。

行政院院區前身

行政院院區前身是 1911 年

的樺山尋常小學校。在行政院正前

方二十公尺處原有一排教室，該

棟二層樓的紅磚建築曾是前新聞

局早期辦公室，已於民國七○年代

拆除。

設計者及營造者

　　中央大樓的設計者是總督府

營繕課的井手薰，他曾設計許多

著名建築，包括中山堂、濟南教

會、美國文化中心等。承攬這座

巨大工程的營造廠商為大同公司

前身「協志營造廠」，主持人為

林挺生的尊翁林尚志（舊名林堤

灶）先生。臺北市役所新大廈落

成，費時三年四個月，當時基地

面積 7,441 坪，為四層建築，局

部設地下室，總建坪為 3,371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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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於光緒十年（1884）底竣工。行政院原址在

清朝並無建物，屬臺北城外東北邊三板橋範圍。

清光緒二十年（1895）臺灣受日本統治，

日本逐步在臺北實施都市計畫，拆除臺北府城

城牆。其中二次較大規模的公共建築計畫，城

內及城東新規劃的街廓多提供作為公共建築、

機關建築及學校用地。在第二次都市建設行動

中，選定了位於臺北府城東北角的樺山町，做

為臺北市役所所址。

行政院及週邊景點位置圖

開放時間：

每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中午不休息)。
入口處：台北市天津街2號 (近天津街與北

平東路路口 )。

預約方式：

請於 2天前(當週星期三下午 5點前)完成預
約。

◎線上預約：請至行政院「院區開放參觀」
網站進行線上預約（www.
ey.gov.tw）。

◎傳真預約：請至行政院「院區開放參觀」
網站下載參觀預約表格，填妥
後傳真至 02-3322-1599（傳真
專線）即完成預約。

◎服務電話：請電洽 02-3356-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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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廳為院長接見重要賓客的地點，陳設以呼應「向山
致敬、向海致敬」政策為主題，主牆面懸掛青翠堅拔的
玉山，鋪設婆娑浪紋地毯猶如環抱島嶼的海洋。

行政院院區開放參觀導覽說明

外牆下半段為石造臺基，上半段貼褐色二丁掛瓷磚，當時
稱為國防色面磚，具防空保護作用。

北面入口尚存的洗塵水龍頭
座，提供來訪者及汽車洗滌
之用。

內牆以不同色澤的磨石子
板，嵌入牆面及柱面，形
成水平橫帶。

一般建築樓梯為利抗震都設在角落，而行
政 院 樓 梯 則 設 在 四 邊 的 中 段 地 區， 採 用
SRC (Steel  Reinforce Concrete) 鋼骨鋼筋
混凝土，具有很好的耐震性。

木製的平衡錘拉窗可使窗子停留在任何高
度，為簡單、方便的設計。

第一會議室（院會室）空間寬敞，天花板高度達九公尺，
跨距達二十四公尺。

大樓中庭在建造之初係規劃作為停車場，
目前已廣植花木，形成氣氛優雅寧靜的小
花園。

入口大廳的大樓梯，扶手及牆壁的石片為近年所置，色
澤明亮而親切。

大樓立面為平屋頂，與古典的希臘三角頂大異其趣，中
央入口每一層都有一對線條簡潔的柱子，底層為方柱，
第二層為變體柱，第三層為菱形柱。

行政院中央大樓建築設計十大特色

一、	建築設計總體而言，反映了 1930 年代的

世界潮流，當時受到德國包浩斯設計學院

所提倡的機能主義影響，內部空間強調功

能區分明顯，外部造型強調簡潔方塊體與

水平線條之組合。

二、	行政院中央大樓平面呈日字形，主從空間

分明，內部設迴廊環繞，樓梯的分配也很

平衡，合理地解決人員出入及各層樓的聯

繫問題。

三、	中央大樓東、南、西三面外牆設陽臺，具

有遮陽擋雨的作用。近年室內雖添設空調

設備，但對臺灣夏季炎熱多雨的氣候而

言，陽臺仍具有節約能源的效果。

四、	建築物四個角隅的陽臺及女兒牆在轉角處

均呈圓弧形，使外觀呈現柔和具表現主義

流線形的造型。陽臺及欄杆的水平線條與

中央入口的垂直巨柱，構成明顯的對比。

五、	簡化的圓柱，不作柱頭，反映鋼筋混凝土

構造的力學特色，中央入口上方則用一對

方柱，並有水平魚鱗片飾的簡潔裝飾，強

調入口的意象，這種方型兼具水平線條的

柱子，明顯受到美國建築師萊特影響。

六、	外牆貼褐色的二丁掛瓷磚，在當時被稱為

國防色面磚，具有防空保護作用。

七、	整棟大樓多為平屋頂，造型已經脫離折衷

主義，邁入真正的現代主義風格。正立面

中央牆體有菱形裝飾，大樓前後的主入口

均各有一對變體柱，呈現 Art Deco 風格。

牛眼窗的開窗方式為上下推，又稱為點頭窗或搖頭窗，
從立面牆開口，是饒富趣味的設計。

八、	日字形平面中央的二樓為第一會議室，屋

架為鋼骨桁架，跨度達二十四公尺，是當

時進步的構造技術。

九、	室內牆壁用磨石子呈現不同色澤的水平帶

裝飾，係預鑄式工法，施工非常精緻，使

用石材為產自宜蘭的寒水石或七厘石。

十、	樓梯的扶手及欄杆設計形式簡潔，樓梯位

置與眾不同，並非如常設於角隅，而是設

在四邊的中段地區，係採用具備良好耐震

的鋼骨鋼筋混凝土式（SRC）建築結構。

行政院中央大樓紀事

◎臺北市役所時期（1940-1945）

1940 年竣工，1941 年遷入新大樓辦公，歷

經石井龍豬、木原圓次二任市尹。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1945-1947）

1945 年臺灣光復，國民政府公布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設址於此，特任陳儀為

臺灣省行政長官。

◎臺灣省政府辦公廳時期（1947-1957）

1947 年行政長官公署裁撤，現址成為臺灣省

政府辦公廳。歷經魏道明、陳誠、吳國禎、

俞鴻鈞及嚴家淦等五任省主席。

◎行政院辦公大樓時期（1957-）

1957 年臺灣省政府遷至南投中興新村，現址

成為行政院辦公大樓，亦為全國最高行政樞

紐所在地。

大禮堂上空採用大跨距鋼鐵桁架，是當時最進步的構造。
「雪山隧道貫通石」是 2004 年 9 月 16 日隧道打通時最
大且最關鍵的一顆貫通石，在游錫堃擔任閣揆時期，收
藏在金華街院長官邸，後來移轉到了行政院區，民間流
傳這塊石頭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帶來好運。


